屏東縣三多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則
111.05.11.經本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二）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三）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四）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二、請假種類
（一）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得請事假。
（二）病假：學生因病或意外傷害，必須在家休養或住院治療者，得請病假。
病假3日以上(含3日)無法到校上課者，應由家長或監護人於7日內提出書面(請假單)申請並附醫院診斷証明辦理請假。

（三）公假：凡經學校核派參加校內外各種勤務、活動、比賽或因公訴訟者，得請公假。
（四）喪假：凡學生之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繼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重要親屬之葬禮，得請喪假。
（五）產假：含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假、育嬰假，會同輔導組依「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辦理請假事宜。
（六）生理假：因生理期間身體嚴重不適，以致無法正常上課者，得請生理假。
（七）其他：本規則未盡事項或上級政府臨時頒布之相關法規。
三、說明
（一）學生如確實因病、因事或其他因素不能到校上課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否則一律以曠課論。
（二）凡連續曠課3日以上，依規定提報為中途輟學學生，列入復學輔導對象。
（三）曠課指無法與家長取得聯絡，學生曠課導師通報教導處(訓導組)。第2日起，訓導組協同導師做家訪。第3日，擴大家庭訪視，如仍未到校，列為中輟，教務組通報九如鄉強迫入學委員會及教育部中輟系統網路通報。
（四）學生請假，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向學校端及導師知會或提出書面申請，除病假、喪假或其他緊急事故得事後補假外，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保護性個案或其他特殊個案得由主要照顧人代為提出申請。
（五）學生懷孕，其待產與生產期間，應專案彈性處理，不得以曠課論。
（六）學生在校因事須臨時外出或早退，須經家長及導師同意，並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七）學生在校因病(或意外傷害)須臨時外出或早退，須經導師、學校護理師及訓導組(或教導主任)同意，並通知家長確認後，始能外出或早退。倘學生意外傷害或病況緊急，學校會立即聯繫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若經聯繫而無法順利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學校得逕送附近醫院，施以必要緊急救護處置。
（八）學生請假理由及所呈證明文件，如有虛偽隱瞞情事，自缺席之日起以曠課計算。

四、請假方式
（一）學生臨時生病、生理期不適或緊急事故而未能到校，家長應於當日上午08：30前以當面、電話或其他可即時聯繫之方式向導師請假或撥打本校請假專線（電話：08-7756229分機13）請假，經導師確認後登錄於學籍管理系統及相關簿冊。

（二）事假、喪假需於請假日前向導師完成請假手續。

（三）公假應事先由學校業務單位提出，經告知導師後，並經教導主任及校長核定後完成公假手續。

（四）學生懷孕，其待產與生產期間，應專案彈性處理，並會同輔導組依「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辦理請假事宜。
（五）請假連續3日以上（含3日）需填寫請假單，由導師簽章後送至教導處，經訓導組及教導主任核章；請假連續5日以上（含5日），則須經校長核定。

（六）事、病假需續假時，循請假程序（一）、（二）項辦理，請假日數累計。
五、請假流程
（一）2日(含)以下
步驟1、家長以電話或填寫聯絡簿向導師請假。
步驟2、導師記錄於學生出缺席紀錄簿。
（二）3日(含)~4日(含)
步驟1、家長填寫請假單並檢附證明向導師請假。
步驟2、導師於請假單上簽章並記錄於學生出缺席紀錄簿。
步驟3、訓導組核章。
步驟4、教導主任核定。
（三）5日(含)以上
步驟1、家長填寫請假單並檢附證明向導師請假。
步驟2、導師於請假單上簽章並紀錄於學生出缺席紀錄簿。
步驟3、訓導組核章。
步驟4、教導主任核章。
步驟5、校長核定
六、請假單(如附件)。

七、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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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有請假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續假亦同。凡連續曠
課3天(含)以上者，學校即依「中途輟學學生通報」之規定通報本鄉強迫入學委員會及教育部學生中輟系統進行追蹤處理，並由政府處分。

2. 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請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上午8：30前電話聯繫級任老師請假；或電話聯繫本校學生請假專線08-7756229分機13代為請假，待返校後再行辦理請假手續（病假3日以上須附醫院診斷証明）。

3. 請假2日以上與定期評量時間之請假特殊規定：

(1)事假、產假：非特殊狀況，先行報備核准。

(2)病假、生理假：家長當日來電，3日(含)以上須附就醫証明。

(3)喪假：需持有學生親屬之訃聞或死亡證明。
(4)定期評量請假：經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其成績計算依據本校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辦法處理。

4. 學生請假2日(含)以內者由導師核准，3日(含)以上由訓導組核轉教導主任核准，5日(含)以上者需呈校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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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2日內）
	訓導組長

（請假3日以上）
	輔導組長
(請產假)
	教導主任

（請假3日以上）
	校長

（請假5日以上）

	
	
	
	
	
	

	
	
	
	
	
	


